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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及服務協議 1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附設的 
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 

(中文譯本) 
 
這是適用於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附設的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的津貼及服

務補充協議，應與相關服務的《津貼及服務協議》一併應用。 
 
I 服務定義 
 
簡介 
 
1. 自 2002 年起，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一直以有時限社區支援項目的形式，提

供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市民對服務亦有一定需求。為使嚴重殘疾人士服

務取得協同效益，並充分利用現有資源，當局邀請經營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的非

政府機構根據整筆撥款模式提供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 
 
目的及目標 
 
2. 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旨在透過提供一系列定期日間照顧服務，例如個人及

護理照顧、社交及康復服務，藉以加強家人或照顧者照顧嚴重殘疾人士的能力，

促進社區關懷，從而增加嚴重殘疾人士繼續在社區生活的機會。 
 
服務性質 
 
3. 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提供的服務包括： 
 

(a) 日間照顧，包括膳食； 
(b) 護理照顧及深度個人照顧，包括協助日常起居活動；  
(c) 維持基本生活技能的計劃；及 
(d) 定期安排活動，滿足服務使用者的社交及康樂需要，並讓他們保持與社

區的接觸。 
 
服務對象 
 
4. 年齡介乎 15 至 59 歲的嚴重智障或嚴重肢體傷殘人士。 

1 這份《津貼及服務協議》樣本只供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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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5. 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的申請人應符合以下條件： 

(a) 屬嚴重智障╱嚴重肢體傷殘人士； 
(b) 年齡介乎 15 至 59 歲； 
(c) 殘疾程度應相當於合資格入住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或嚴重肢體傷殘人

士宿舍的人士； 
(d) 毋須長期臥床或接受療養照顧; 
(e) 不會作出危害自己或他人的嚴重攻擊性行為； 
(f) 無傳染病； 
(g) 需要日間照顧服務；及 
(h) 並無輪候院舍照顧服務的人士將獲優先考慮。 

 
服務名額 
 
6. 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的名額為每天 5 個。 
 
轉介程序 
 
7. 可由社工直接轉介至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II 服務表現標準 
 
8.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下列服務表現標準： 
 
服務量 
服務量標準 服務量指標 議定水平 

1 一年內每月平均佔用率
（備註 1） 

 
90% 

2 六個月內照顧計劃的檢討率
（備註 2） 

 
100% 

（備註及定義載於本協議附件） 
 
基本服務規定 
 
9. 開放時間為周一至周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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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素 
 
10.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 16 項服務質素標準。 
 
 
III 社署對服務營辦者的責任 
 
11. 社署會按《津貼及服務協議通用章節》的規定，向服務營辦者履行「社署的

一般責任」內臚列的職責。 
 
 
IV 資助基準 
 
12. 資助基準載於社署向服務營辦者發出的要約及通知書內。 
 
津貼 
 
13. 在指定時限內，服務營辦者將每年按整筆撥款模式獲發資助。整筆撥款已考

慮個人薪酬，包括供聘用合資格專業人士及支援人員的公積金，以及其他適用於

服務單位營運的「其他費用」（用以支付其他所有相關運作開支，包括僱員補償

保險及公眾責任保險）及認可收費（如有的話）。 
 
14. 服務營辦者可靈活使用獲發的整筆撥款，但必須遵從最新《整筆撥款手冊》

及有效的《整筆撥款通告》就使用資助所載列的指引。整筆撥款或會有所調整，

包括因應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而作出薪金調整，以及因應政府整體物價調整因素

而調整「其他費用」。政府不會承擔因計劃所引致而超出核准資助額的任何負債

或財政影響的責任。 
 
發放款項安排、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規定 
 
15. 如服務營辦者接納《津貼及服務協議》，將會每月獲發整筆撥款資助。 
 
16. 服務營辦者須負責維持穩健有效的財務管理系統，包括預算規劃、推算、會

計、內部控制系統及審計。服務營辦者須妥善備存與項目有關的收支帳簿、記錄

及證明文件，以供政府代表查核。 
 
17. 服務營辦者須根據最新《整筆撥款手冊》及有效的《整筆撥款通告》訂明的

規定，提交經《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50 章）下註冊的執業會計師審查的周年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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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告及年度財務報表。周年財務報告應以現金記帳方式擬備，而折舊、員工積

存休假等非現金項目不應計入報告內。 
 
 
V 有效期 
 
18. 本《協議》於指定時限內有效。如服務營辦者違反協議條件的任何條款而又

未有按社署發出的書面通知上指定的方式及在指定時間內作出相應的補救，社署

可在該通知到期後，藉向服務營辦者發出通知期為 30 天的書面通知而終止本《協

議》。 
 
19. 如服務表現標準在協議期內有任何改變，社署會尋求與服務營辦者達成共

識，而服務營辦者須按照指定的推行時間表達至新的要求。 
 
20. 服務營辦者是否可繼續提供下一期服務，須視乎當時的政策指引、服務需要

及服務營辦者的表現等相關考慮因素。社署保留重新編配項目的權利。 
 
 
VI 其他資料 
 
21. 除了本《協議》外，服務營辦者亦須遵守補充資料的內容（如有的話）。如

這些文件內容出現矛盾，則以本《協議》為準。社署會密切監察服務營辦者有否

遵守所有上述文件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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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及定義 
 
1. 一年內每月平均佔用率= 
 
  

12 個月內按每天人數計算的服務使用者總人數 
x 100% 

12 個月內每月的服務總名額 

 
2. 六個月內照顧計劃的檢討率 
 

六個月內完成檢討的照顧計劃總數 
x 100% 

六個月內到期檢討的照顧計劃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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